依据抚政发〔2025〕8号修改部分内容

1.第三章第一节第一点，发展绿色有机稻米生产部分中，将“引进推广‘粳优653’等优质稻米新品种”修改为“引进推广优质稻米新品”。

2.第四章第七节三（三）加强畜禽良种繁体系建设部分中。将“重点培育壮大禾丰牧业生猪育繁推一体化项目、生猪产业化项目，推广循环农业生产模式。建设新宾县绒山羊种羊场、中科野六牧业有限公司野猪繁育、清原县丰九（九丰）牧业育繁推一体化核心场和清原马鹿良种繁育项目。”修改为“重点培育壮大生猪、肉鸡、绒山羊等育繁推一体化项目、清原马鹿良种繁育项目，推广循环农业生产模式。

3.第五章第二节，一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物流部分中，将“对接阿里巴巴、京东等电商平台”表述删除。

4.第五章第二节，三、发展粮食流通产业部分中，将“形成以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心点、清原县、新宾县、抚顺县中心库为分节点”修改为“形成以市级粮库为中心点、清原县、新宾县、抚顺县中心库为分节点”。

5.第五章第三节，三、推进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建设部分，将“以东洲区畜牧产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区”修改为“以东洲区畜牧产业化企业为核心区”；将“以顺城区龙头企业为依托打造顺城区农产品加工集聚区”修改为“以顺城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打造顺城区农产品加工集聚区”。

6.第五章第三节，四、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部分，将含标题在内的两处“龙头企业”修改为“农业产业化企业”。

7.附件《抚顺市“十四五”农业现代化规划重点工程、项目表》中，将所有“龙头企业”修改为“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”。

8.附件《抚顺市“十四五”农业现代化规划重点工程、项目表》中，第55页删除“以抚顺县三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托”“以清原县田润华农业科技公司为依托”“以辽宁恒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”。第56页删除“依托青松药业有限公司”，第59页删除“以清原县田润华农业科技公司为依托”“以辽宁恒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”“以抚顺领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”。第61页删除“以抚顺县领军农业示范园区为依托”“以辽宁恒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”“以世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榆黄蘑酱产业为依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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